


本計畫公展草案內容及陳情意見表下載，請掃描左方 QRcode 或至桃

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網址：https://urdb.tycg.gov.tw/。 

親愛的市民： 

本市都市計畫「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自民國 111 年 1 月 26 日起在本府都市發展局、八德區公所及桃園區

公所重新公開展覽 30 天，本案計畫書及圖分別陳列在本府都市發展局、八德

區公所及桃園區公所供民眾閱覽，亦可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下載

(http://urdb.tycg.gov.tw/)公展公告，敬請就近閱覽。  

又為使民眾進一步瞭解該項計畫之內容，並訂於民國 111年2月16日 (星

期三)上午 10 時假桃園市政府地下 2 樓大禮堂、下午 2 時假桃園市八德區公

所 3 樓第一會議室舉辦重新公開展覽說明會，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建

議儘量利用網路至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下載相關資訊，並利用電話洽詢相關

疑義。參加說明會者，請配合現場防疫措施如下： 

1. 額溫≧37.5℃者、14 天內有出國史者，禁止入場。 

2. 現場座位採前後左右各距離 1 公尺安排。 

3. 為利造冊列管追蹤，入場民眾需出示登載姓名及地址之身分證明文

件，並請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此資料為出

席對象紀錄用，將不做為其他用途。 

4. 入場前須配合量測額溫及現場酒精進行手部清潔，並全程配戴口罩。 

5. 配合其他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布之最新防疫措施。 

各公民或團體對計畫案如有任何意見，請利用說明會場所提供之意見

表，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府都市發展局及八

德區公所提出(陳情意見表於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科索取，或至本府都市

發展局網站下載 )。如有疑義，歡迎電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科。

(03-3322101#5227 賴小姐) 

民國 111 年 1 月 

桃園市政府印製 



 

「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1 

計畫區西

南側之機

四、機五、

公兒七用

地、計畫區

中央部分

公兒三、部

分公兒四

用地 

機關用地 

(機四、五) 

(0.77) 

住宅區 

(附) 

(0.77) 

1.機四、機五用地原已開闢

供軍事機關使用，現況為

私人停車場使用，本次檢

討變更為住宅區。 

2.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並

提升都市生活品質，透過

整體開發方式，併同取得

興闢公兒七、部分公兒三

及部分公兒四用地。 

 

(檢討處理樣

態 7、8) 

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公兒三、

四、七) 

(0.54) 

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公兒三、

四、七)(附) 

(0.54) 

- 

附帶條件： 

應以政府公

辦方式辦理

跨區市地重

劃整體開

發。 

2 - 

計畫區北

側之文中

二、部分文

小一及文

小四用地 

學校用地 

(文中二) 

(2.50) 

住宅區(附) 

(2.32) 

1.經本府教育局綜合評估，

考量「變更八德(大湳地

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

製)(第三階段)案」劃設 1

處文中小用地(2.05 公

頃)，並以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取得，預估 115 年可設

校招生。本計畫區尚未開

闢之文中二用地與上述文

中小用地相距約 200 公

尺，二者學區範圍及服務

功能重疊，經本府教育局

檢討，為減輕政府財政負

擔及避免公共建設重複投

資浪費，本案文中二用地

已無需保留予以解編。 

2.為因應大湳地區未來就學

需求，經本府教育局評

估，大勇國小、大成國小

仍有增班之需求，考量現

有校地空間已不足及學童

通學安全，為紓解地區國

小學區服務壓力及確保學

童通學安全，文小一及文

(檢討處理樣

態 7、8) 

 

本案原為「變

更八德(大湳

地區)都市計

畫(配合文中

二用地、部分

文小四用地變

更為住宅區及

併同取得文小

四用地、部分

文小一用地整

體開發計畫)

主要計畫案」

暨「擬定八德

(大湳地區)都

市計畫(配合

文中二用地、

部分文小四用

地變更為住宅

及併同取得文

小四用地、部

分文小一用地

整體開發計

道路用地

(附) 

(0.18) 

學校用地 

(文小一) 

(0.41) 

學校用地 

(文小一) 

(附) 

(0.41) 

學校用地 

(文小四) 

(2.03) 

住宅區(附) 

(0.31) 

學校用地 

(文小四) 

(附) 

(1.72) 

- 

附帶條件： 

應以政府公

辦方式辦理

跨區市地重

劃整體開

發。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小四用地仍有保留之必要

性。 

3.本案 3處學校用地係早期

都市計畫劃設，需由政府

以徵收或協議價購方式取

得，惟所需徵購費用龐

大，經重新檢討新闢學校

之使用需求，並考量政府

財政負擔，爰依本市公共

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之開發原則，以政府公辦

方式單獨辦理市地重劃整

體開發，併同取得所需之

公共設施用地。 

畫)細部計畫

案」，業經

109.11.9 桃

園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第 52

次會議審議通

過(會議記錄

詳附件一)，於

110.1.6 函報

內政部。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原編號」為市都委會審議通過之編號；「新編號」係依部都委會審議通過修正後

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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